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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競賽辦法 

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為增進學生族群及社會大眾對桃園客家文化資產之認識

與了解，於 104 年辦理第一屆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讓桃園在地客庄記憶成為

真實題材。本(105)年更擴大辦理第二屆競賽且納入社會組類別，希冀邀請更多

熱愛土地情懷、文化記憶及電影事務的伙伴，以微電影載體方式詮釋桃園客庄

人事物的感染力以行銷桃園在地客家故事。 

 

一、競賽主題 

（一）競賽主題由參賽者自訂，惟主題內容須以「桃園地區客家文化」為核心

（如：信仰、美食、歷史、建築、語言技藝及人文風情等故事）。 

（二）類型以創意、多元風格為主，注重個人觀點的表達與創新，以運用適當      

桃園場所為拍攝地點並適度融入客語為佳。 

（三）創作媒介以數位產品（攝影機、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等）為主。 

 

二、競賽類別 

（一）校園組：國內對拍攝微電影及客家文化議題有興趣之高中及大專院校生。 

（二）社會組：國內對拍攝微電影及客家文化議題有興趣之社會人士，若就讀

社區大學者須選擇此組。 

 

三、參賽資格 

（一）參賽者可為個人或團隊報名，團隊報名成員至多6人(含隊長)，皆需符合

前述競賽類別之參賽資格。 

（二）參賽作品以一件作品為一組參賽編號，僅能報名單一類別，同一組成員

至多報名2件不同作品。 

 

四、競賽時程  

（一）線上報名：105年6月17日(五)至105年8月31日(三)止 

（二）資料送件：105年9月2日(五)17:00前，以當日郵戳為憑。 

（三）網路票選：105年9月15日(四)至9月30日(五) 

（四）頒獎典禮：105年10月15日(六) 

     地    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演藝廳(暫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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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獎勵內容 

    得獎隊伍須配合出席頒獎典禮，各獎勵部分於頒獎典禮統一頒發。 

     [競賽獎勵-校園組] 

名次 獎金金額(新臺幣) 獎盃／獎狀 名額 

第一名 10萬元 各1份 1名 

第二名 5萬元 各1份 1名 

第三名 3萬元 各1份 1名 

優  選 1萬元 各1份 2名 

人氣獎 5,000元 獎狀1紙 1名 

入圍獎 2,000元 感謝狀1紙 
進入決選者

方可得之 

    [競賽獎勵-社會組] 

名次 獎金金額(新臺幣) 獎盃／獎狀 備註 

第一名 12萬元 各1份 1名 

第二名 7萬元 各1份 1名 

第三名 5萬元 各1份 1名 

優選 3萬元 各1份 2名 

人氣獎 1萬元 獎狀1紙 1名 

入圍獎 5,000元 感謝狀1紙 
進入決選者

方可得之 

註：1.各名次獎項，視收件狀況及品質，經評審團決議得增減之。另若參賽作

品素質未達得獎標準，各獎項得從缺之。 

    2.除人氣獎外，一部作品不得重複領取獎項。 

    3.入圍獎須經評審決議符合規定，進入決選但未獲得各名次獎項者方可領取。 

4.本競賽之得獎人獎金須依稅法相關規定預扣繳所得稅。 

(依稅法規定，凡獎品價值超過新臺幣20,000元者，承辦單位依法代得獎

者扣繳10%之稅金)。  

 

六、評選標準  

（一）劇情主題（故事結構與角色完整性）25%  

（二）文化內涵（題材來源、本地客家）25%  

（三）創意設計（巧思細節、渲染力）20%  

（四）技巧表現（運鏡、後製、配樂等幕後專業技巧）20%  

（五）人氣票選（網路票選）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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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報名流程 

（一）線上報名：參賽者需於本競賽網站 www.hakkastory.com.tw 填具相關資

料，並於線上報名截止日前上傳作品檔案。 

（二）影片上傳：參賽者需將拍攝完畢影片上傳YouTube(並保留1280×720像素 

(HD)以上之檔案），上傳名稱統一格式為【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作品名稱》】，並請在影片資訊設定為非公開，且保留影片連結及原

始檔案至頒獎典禮結束為止。  

（三）資料送件：參賽者於線上報名後，需將報名表及著作權授權同意書（影

片如有使用授權音樂者，應檢附授權同意書正本）填妥資料後，將紙本

連同影片作品原始光碟乙份（限定為 AVI、WMV 或 MPEG 格式及 HD 規

格之1280×720像素以上之影片，且光碟內須包含至少 5 張劇照，每個檔

案300dpi以上），於105年9月2日下午五點前以郵局掛號寄至114台北市

內湖區康樂街233號【故事․客－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工作小組收】，

以郵戳為憑，逾期者，取消參賽資格。 

（四）資料確認：經工作小組收到報名資料，並確認報名資料內容無誤後，將

於3日內寄發報名完成通知Email，始完成報名程序符合參賽資格。 

 

八、作品說明 

（一）影片表現：手法不限，主題由參賽者自訂，惟內容須與桃園地區之客家

文化相關，以運用適當桃園場所為拍攝地點，並適度融入客語為佳。 

（二）影片規範： 

   1.總長約5-10分鐘（含片頭、片尾），亦可分為數個短篇（分集拍攝），

結合成一部參賽作品。  

    2.影片格式為16：9 格式，應以1280×720像素(HD)以上之格式拍攝、製作，

檔案須配合轉出為可供電視台、電腦播放及支援上傳YouTube等網路社群平

台播放之格式。  

  3.影片須以適當位置加入「廣告」字樣，並於片尾加入「桃園市政府」、

「桃園市議會」及「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字樣。  

  4.參賽作品之對白或旁白應以客、國語為主，並附上正體中文字幕（可加

註外語，另須繕打客字者請逕自下載客語輸入法）。  

  5.參賽作品須由參賽者自行創作且未公開發表，如曾經公開放映、展出或

於其他比賽獲獎，經查證屬實將取消參賽資格。  

  6.拍攝器材：可利用平板、手機、相機、攝影機等器材，可加入2D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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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動畫等多媒體形式進行整合製作，惟仍須切題並符合上開影片規格。 

  7.音樂素材：建議使用自行創作音樂，或至本競賽網站下載主辦單位提供

之音樂，或免費下載創用CC授權音樂，但使用其他音樂請自行向音樂創

作人索取相關音樂授權證明。  

 

九、注意事項  

（一）參賽作品須為未曾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 

（二）參賽者同意作品於活動評選期間供無限次播放及使用於活動網頁上。 

（三）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創作者，惟主辦單位可自行運用相關創

作元素於活動行銷用途，得獎確立之前創作人可保有完整著作權益。 

（四）參賽者同意得獎作品之智慧財產權及版權 （包括且不限於專有重製權、

專有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演出、展示權、專有改作、編輯權、專有

出租權等）於得獎 (含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優選、佳作、人氣獎、

入圍獎)確立後即視同全部轉讓主辦單位所有，得獎人可保有著作人格權，

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時間、次數、方式使用，或授權第三人使用。 

    （備註：得獎獎金等同著作產權轉讓之報酬，得獎者應與主辦單位另簽定

作品授權書與作者切結書。）  

（五）如有徵用第三方之作品（如道具、配樂等）、已發表文字、訪談或影像

紀錄等，須由第三方簽具著作權使用同意書，並同意主辦單位針對授權

內容進行重製、編輯及發行。  

（六）未得獎之參賽作品，主辦單位保有宣傳與行銷散播權利，未來若有直接

而完整採用之必要，主辦單位將另行個別與創作人協商基本報酬以取得

所需權利。 

（七）參賽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之圖案、文稿、肖像或音樂，並涉及相關之著作

財產權時，需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若牴觸任何之

有關著作權法令，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承擔，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並公布於本競賽網站。 

 

十、聯絡方式  

故事․客－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工作小組 

Tel：(02)2633－0275、Fax：(02)2633－0276、E-Mail：apply@ctcorrect.com 

臉書：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官網：www.hakkasto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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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報名表（校園組） 

基本資料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教授                  （若無則不須填寫） 

團隊名稱  （採團隊組者填寫） 

參賽者／代表人姓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聯繫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影片網址  

團隊成員（至多6位，可不同學校、科系組隊）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讀學校  就讀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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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腳本 

作品簡介(300字以內) 

 

 

 

 

 

 

 

 

 

 

 

 

 

故事大網(300字以內) 

 

 

 

 

 

 

 

 

 

 

 

 

 

說明： 

1. 於7月20日前登錄線上報名並填寫拍攝腳本者www.hakkastory.com.tw可優先取

得﹝影音創作培植講座﹞參加資格。 

2. 本講座預計於8月辦理，依微電影拍攝之產業價值鍵，邀集業界導師以實際創作

之經驗與學員進行微電影拍攝之秘訣分享，參賽者可藉此機會與業界導師交流

討論，拍攝桃園客家好故事，成為有創意的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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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身份證明黏貼頁  

成 

員 

一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成 

員 

二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成 

員 

三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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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員 

四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成 

員 

五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成 

員 

六 

 

學生證 

影本 

（正） 

 學生證 

影本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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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報名表（社會組） 

基本資料 

作品名稱  

團隊名稱  （採團隊組者填寫） 

參賽者／代表人姓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聯繫電話  電子信箱  

通訊地址  

影片網址  

團隊成員（至多6位）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就職公司  產業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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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腳本 

作品簡介(300字以內) 

 

 

 

 

 

 

 

 

 

 

 

 

 

故事大網(300字以內) 

 

 

 

 

 

 

 

 

 

 

 

 

 

說明： 

1. 於7月20日前登錄線上報名並填寫拍攝腳本者www.hakkastory.com.tw可優先取

得﹝影音創作培植講座﹞參加資格。 

2. 本講座預計於8月辦理，依微電影拍攝之產業價值鍵，邀集業界導師以實際創作

之經驗與學員進行微電影拍攝之秘訣分享，參賽者可藉此機會與業界導師交流討

論，拍攝桃園客家好故事，成為有創意的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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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客 Hakka Storyteller 

 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參賽者/團隊：成員共       人如報名表(以下簡稱本團隊) 

 

主 辦 單 位：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以下簡稱主辦單位） 

 

 

本人/團隊參加主辦單位舉辦之「故事‧客-2016桃園客家微電影競賽」，保證   

參賽作品「                               」，係出於本團隊之原始創作，並

未公開發表或展出，亦未曾獲得其他單位獎項或補助，絕無侵害他人著作之事宜，

若有涉及智慧財產權之侵權及不法行為，本團隊願負擔相關之法律責任。 

 

本人/團隊並同意下列相關著作權規範事項： 

1. 參賽作品須為未曾公開發表之原創作品。 

 

2. 同意作品於活動評選期間供無限次播放及使用於活動網頁上。 

 

3. 所有參賽作品之著作人格權歸屬創作者，惟主辦單位可運用相關創作元素於活

動行銷用途，得獎確立之前創作人可保有完整著作權益。參賽者同意得獎作品之

智慧財產權及版權（包括且不限於專有重製權、專有公開口述、播送、上映、演

出、展示權、專有改作、編輯權、專有出租權等）於得獎(含第一名、第二名、

第三名、優選、佳作、人氣獎、入圍獎)確立後即視同全部轉讓主辦單位所有，

得獎人可保有著作人格權，主辦單位得不限地點、時間、次數、方式使用，或授

權第三人使用。（備註：得獎獎金等同著作產權轉讓之報酬，得獎者應與主辦單

位另簽作品授權書與作者切結書。） 

 

4. 如有徵用第三方之作品（如道具、配樂等）、已發表之文字、訪談或影像紀錄

等，須由第三方簽具著作權使用同意書，並同意主辦單位針對授權內容進行重

製、編輯及發行。 

 

5. 未得獎之參賽作品，主辦單位保有宣傳與行銷散播權利，未來若有直接而完整

採用之必要，主 辦單位將另行個別與創作人協商基本報酬以取得所需權利。 

 

6. 參賽作品若有使用他人之圖案、文稿、肖像或音樂，並涉及相關著作財產權時，需

自行取得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等證明文件。若牴觸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令，一切法

律責任由本人自行承擔，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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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影片使用音樂來源為： 

□ 自行創作 

□ 使用免費下載創用 CC 授權音樂  

  來源                                                                  

□ 使用客家流行音樂節20首歌曲(於活動網站下載)  

   歌名                                                                  

□ 使用授權音樂 (如有使用本項 請於下頁附上授權證明正本) 

   授權單位                                                                   

 

 

 

 

本人/團隊代表：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現居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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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使用音樂授權證明正本黏貼頁 (無則免附) 

 

 

13 


